“天邦”研究生奖学金评奖办法（试行）

为落实贯彻“科教兴农”战略，推进与企业深入开展合作，经与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设立的“天邦”研究生奖学金，嘉奖部分中期考核优秀的在校博士、硕士研究生。为认真做好“天邦”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对象

1、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校二年级博士、硕士中期考核优秀生。

2、专业：生物学、畜牧学等相关专业。

二、奖励金额

每年奖励10－20名学生，每名奖金2000元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、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；

2、遵守宪法、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有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，无违纪行为；

3、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刻苦、勤奋钻研，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及社会实践；

4、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。
四、评选程序

采取个人申报、导师推荐、集体评选、结果公示的评选程序。

1、个人申报及研究所初审：个人根据申报条件，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 天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申请表），经导师推荐、研究所初审合格后，于6月20日前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（成绩单、已发表文章、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等）报至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处；

2、研究生院复审上报：确定获奖者名单并上网公示（七天），对获奖者有异议的可直接向研究所或研究生院反映情况，公示名单及申请表交至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；

3、经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同的获奖学生填写《天邦研究生奖学金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，报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备案；

4、召开颁奖仪式，发放证书及奖学金。
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